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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
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2017年12月28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商务部四部门联合公布《关于
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7】88号，以下简称“88号文”），对境外投资者以利润分配直接投资暂
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的有关问题予以明确。

此前，国务院于2017年8月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
知》（国发【2017】39号）提出，“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对境
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凡符合规
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

为此，88号文对境外投资者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的条件、享受优惠的程序和责任、
后续管理、部门协调机制、不再符合政策条件的税务处理、特殊事项和执行时间
作了具体规定。其中，享受优惠须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

文号：财税【2017】88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28
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境外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直接投资
的形式

• 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直接投资，包括境外投资者以分
得利润进行的以下权益性投资性行为
o 增资：新增或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
o 新建：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
o 股权收购：从非关联方收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及
o 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方式。

• 但不包括新增、转增、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符合条件的战略投
资除外），以及从关联方收购股权。

分得利润
的性质

• 境外投资者分得的利润属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向投资者实际分
配已经实现的留存收益而形成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包括以前年度留存尚未分配的收益。

资金（资
产）的划
转

• 用于投资的资金必须直接划转到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方账户，
不得在境内外其他账户周转。

• 用于投资的资产（实物、有价证券等）所有权直接转入被投资
企业或股权转让方，不得由其他企业、个人代为持有或临时持
有。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12/t20171228_2789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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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类项
目的范围

• 被投资企业在境外投资者投资期限内从事符合以下规定范围的经
营活动：
o 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列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
o 属于《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88号文同时还规定：

• 境外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回购、清算等处置方式实际收回享受暂不征收预
提所得税待遇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应在实际收取相应款项后7
日内，向税务部门申报补缴税款。

• 境外投资者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待遇后发生的股权重组符合特殊性重组
条件，并实际按照特殊性重组进行税务处理的，可继续享受暂不征税的优惠
待遇。

• 暂不征税政策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对于88号文发布以前或以后可以享受
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但未实际享受的，可在实际缴纳相关税款之日起三
年内申请追补享受该政策，退还已缴纳的税款。

预计国家税务总局还将针对88号文的具体执行发布更为详尽的操作指引，我们将
持续予以关注。

* 关于88号文更为详尽的分析及解读，您可以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
（第三十五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2/china-tax-alert-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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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
通知》

2017年12月28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
免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4号，以下简称“84号文”），对现行企
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给予更为优惠的抵免政策，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

此前，国务院于2017年8月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
知》（国发【2017】39号）要求，“对我国居民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分回国内符合条件的境外所得，研究出台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现行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允许企业境外所得缴纳的所得税在一定限额内抵减其
应纳税额，具体采取分国（地区）别不分项抵免方法（以下简称“分国抵免
法”），并对中国企业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的抵免层级规定不能超过三层。对于
同时在多个国家（地区）投资的企业可能存在抵免不足问题，同时抵免层级较少
也使得一部分税款无法抵免。

为此，84号文明确，在现行分国抵免法的基础上，增加不分国（地区）别不分项
的综合抵免方法（以下简称“综合抵免法”），由纳税人自行选择；并适当扩大
抵免层级，将抵免层级由三层扩大至五层。84号文还规定：

• 对境外投资所得适用综合抵免法或分国抵免法，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

• 企业选择按照综合抵免法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时，对该企
业以前年度没有抵免完的余额，可在税法规定5年结转期的剩余年限内，按照
综合抵免法计算的抵免限额继续结转抵免。

【延伸阅读】2017年11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关于企业境外承包工程
税收抵免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1号），解决了
“走出去”企业在境外采取总分包或联合体形式承包工程时因主体不一致所引发
的无法抵免问题，明确分包企业和联合体各方企业即使无法取得其作为纳税人的
直接的境外所得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也可以其按规定取得的分割单（或复印件）
作为境外所得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进行税收抵免。【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十七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文号：财税【2017】84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28
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跨境投资的
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2/china-tax-weekly-update-4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00153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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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90号），明确了多项增值税相关政策，包
括但不限于：

•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发生的部分金融商品转让业
务的增值税销售额的确认问题

• 纳税人租入固定资产、不动产的进项税额抵扣问题

• 纳税人已售票但客户逾期未消费取得的运输逾期票证收入，纳税人为客户办
理退票而向客户收取的退票费、手续费等收入的增值税缴纳问题

•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外航段机票代理服务的增值税缴纳及征管问题

• 纳税人支付的道路、桥、闸通行费的进项税额抵扣问题

此外，针对增值税发票开具等管理事项，税务总局等部门还印发了以下相关文件：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7年第45号）

 《交通运输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
等有关事项的公告》（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6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资源费改税后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增值税发票开具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7号）

* 关于全球间接税发展的长期趋势以及科技在间接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中
国增值税体系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 《2018中国税务前瞻》系列刊物之《通往2025之路——全球间接税趋势与
中国增值税体系》

文号：财税【2017】90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25
日
执行日期：2018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78671/content.html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glj/201712/t20171226_2959769.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82485/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12/direct-tax-trend-and-vat-in-china.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8221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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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发布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11号，以下简称“11号令”），替
代2014年5月起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
9号），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此前，发改委曾于2017年11月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三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11号令基本保留了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主要包括：

• 将境内企业和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纳入管理框架；

• 对实行核准管理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或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范围进行调整；

• 取消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的项目信息报告制度；

• 取消地方企业向国家发改委申请核准材料的地方初审、转报环节；

• 将投资主体履行核准、备案手续的最晚时间要求从签约前（或协议生效前）
放宽至实施前；及

• 采取“事前管理有区别、事中事后全覆盖”的监管思路等。

【延伸阅读】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8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
方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4号），采取“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模
式列明了鼓励、限制和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八月）】

同时，财政部也发布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对国有企业境外投
资全过程涉及的重要财务问题作出规范。【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
十一期，二零一七年八月）】国家税务总局也于2017年10月发布了《“走出去”
税收指引》，从税收政策、税收协定、管理规定及服务举措四个方面，详细列举
企业“走出去”涉及的税收事项。【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三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 关于“走出去”企业可能遇到的主要企业所得税问题以及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在
协助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税务挑战方面所做的努力，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 《2018中国税务前瞻》系列刊物之《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一带一路”
沿线投资的税务挑战》

文号：国家发改委令第11
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26
日
执行日期：2018年3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404/t20140410_60660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weekly-update-4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weekly-update-43.html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12/belt-and-road-investment-tax-challenge.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712/t20171226_871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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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别报告有关事项的
公告》

2017年12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国别报告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6号，以下简称“46号公告”）。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2017年1月1日起在中国执
行，为做好《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以下简称“42号公告”）与《公约》的衔接工作，46号公告明确，42号公告
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不适用于2016年度的国别报告。即，中国税务机关对企
业报送的2016年度国别报告不做信息交换，也不会在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要求企
业提供集团2016年度的国别报告。

* 关于46号公告及42号公告的分析解读及其对企业的具体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
以下链接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第46号公告，明确国别报告信息交换
有关事项》（第三十四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三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 《2018中国税务前瞻》系列刊物之《风云激荡——中国转让定价新格局》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46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19
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2/china-tax-alert-3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3.html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12/china-looking-ahead-cla.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7883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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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

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公告2017年第172
号）

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通知》（国发【2017】56号）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2/27/content_2035710.htm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2/27/content_2035711.htm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12/t20171227_2788817.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27/content_52508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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